 中央研究院公文改分建議單  

	來文單位
	

	來文日期
	　　年　  月 　日
	來文字號
	　　 字　　　      　號

	案    由
	

	改分理由
	

	建    議
改分單位
	非屬本單位權責，建議改分：
· 學術事務組   □秘書組        □總務組 

□會計室       □人事室        □政風室
□計算中心     □公共事務組    □儀器服務中心

	原承辦人
	
	科 長
	
	單位主管
	

	總    收
	
	科 長
	
	秘書組主任
	

	備  註
	一、依據第323次主管座談會議紀錄辦理。

二、公文改分建議單應隨案併存。

三、凡遇公文改分異議案，依據本院分層負責明細表，送陳
處長核定。


